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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599﹚ 

 

內幕消息內幕消息內幕消息內幕消息  

擬將廚櫃及傢俬業務擬將廚櫃及傢俬業務擬將廚櫃及傢俬業務擬將廚櫃及傢俬業務  

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分拆作獨立上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分拆作獨立上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分拆作獨立上市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分拆作獨立上市  

 

本公告由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刊發。 

 

董事會謹此知會本公司之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董事會正考慮擬將本集團之廚櫃及

傢俬業務在聯交所主板分拆作獨立上市﹙「擬分拆作獨立上市事宜」﹚。 

 

擬分拆作獨立上市事宜一經開始，則可能按上市規則第 14 章構成須予公佈的交易。本公司

將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於需要時就擬分拆作獨立上市事宜作進一步公佈。 

 

截至本公告日期止，本公司並未將擬分拆作獨立上市事宜向聯交所作出申請。擬分拆作獨立

上市事宜執行與否將取決於﹙其中包括﹚聯交所之批准、董事會之最終決定、資本市場狀況

及其可能為本公司及股東帶來之益處。因此，股東及本公司之潛在投資者應注意，本公司概

不保證擬分拆作獨立上市事宜將予實行或其此後實行之時間。 

 

股東及本公司之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東及本公司之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東及本公司之潛在投資者於買賣股東及本公司之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或投資或投資或投資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如有任何疑問如有任何疑問如有任何疑問如有任何疑問，，，，有意有意有意有意

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買賣本公司證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諮詢彼等之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怡邦行控股有限公司 

謝新法 

主席 

 

 

香港，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包括五名執行董事，即謝新法先生、謝新偉先生、謝新寶先生、

謝漢傑先生及劉紹新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光建太平紳士、黃華先生及溫思聰先生。 


